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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市工信函〔2019〕171 号 

 

 

关于做好梅州市 2020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 

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项目 

入选项目库工作的通知 

 

梅州高新区、蕉华工业园区管委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科工商务局，

市属有关企业： 

为推动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，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，

现将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2020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

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入选项目库的通知》转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我市实际，认真组织开展2020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

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入选项目库工作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，请一并贯彻： 

一、支持范围和方向 

主要支持在梅州市内登记注册且在广东生产经营、具有独立

法人资格，诚信经营、依法纳税的工业企业（包括民营企业、国

有企业、中央驻粤企业、港澳台投资企业、外商投资企业等），

实施提质增效、智能化改造、设备更新和绿色发展等符合国家和

省产业政策并已取得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证的项目；不得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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淘汰类和落后产能、过剩产能类项目（企业），改造后达不到环

保要求的项目（企业）不予支持。围绕“巩固、增强、提升、畅

通”八字方针，对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和缺失环节相关技术改造

项目进行强链补链。重点支持先进制造业集群及其产业链、供应

链企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关键技术改造项目，以及苏区老区、民族

地区和民爆安全生产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改造项目，推动工业企

业开展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和绿色化技术改造，促进工业经

济高质量发展。 

二、支持方式 

采取设备奖励、贷款贴息和股权投资等三种支持方式，优先

采用设备奖励方式，设备奖励安排后的剩余资金额度用于贷款贴

息和股权投资。同一项目只能选择一种方式进行申报。 

三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申报原则。省属企业集团、中央驻粤单位的项目申报

工作，按属地管理原则参加所在地市项目申报；异地技术改造项

目参加项目所在地市项目申报。申报设备奖励、贷款贴息项目按

规定纳入技术改造投资统计，申报股权投资已开工的项目按规定

纳入技术改造投资统计。已获得省级技术改造专项资金支持但未

按规定完工验收的企业等不得申报。 

（二）组织申报。省明确规定，2020 年省级财政技术改造

专项资金全面实行项目库管理，凡是未纳入项目库的项目，原则

上不安排预算。因此，请各地按照省通知的要求，特别是项目库

申报专题方向的要求，按时组织辖区内 2019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

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（含）期间符合条件的完工项目进行申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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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申报设备奖励和贷款贴息的项目按照《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

委关于印发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验收管理办法的通

知》（粤经信规字〔2018〕3 号）要求，附项目专项审计报告，

提交申请完工验收相关材料。二是指导企业如实填写并提交申请

报告及项目申请表等相关材料，按照注释填写所属方向、所属行

业、所属专题等信息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，提交项目资金申请相关

材料。市属企业直报市工信局，蕉华工业园区企业报蕉岭县科工

商务局。 

（三）项目初审。按照“谁推荐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对项目的

真实性和符合性负责，对项目后续跟踪管理、绩效评价、政府审

计等负责。各地对项目材料进行审核，严格审查项目的前期基础

和建设条件，并对申报材料（含附件）进行真实性核查，核对人

在项目申报材料复印件核对情况上签名。 

（四）行文推荐。请各地汇总符合条件的项目后将项目完工

验收申请文件一式二份（附完工验收申请纸质材料一式五份），

以及项目资金申报推荐文件（含项目汇总表）一式二份（附项目

资金申报纸质材料一式五份），所有材料需附电子版，报我局（技

术改造与创新科）。 

四、其他要求 

（一）严格把握时间要求。请各地汇总符合条件的项目并将

项目完工验收申请、项目资金申报和推荐文件等纸质材料（含电

子版），于2019年9月30日前报我局（技术改造与创新科），逾

期不再受理。 

（二）积极配合开展完工评价和评审核查工作。从2019年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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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8日起，我们将组织专家组开展项目完工评价和专家评审、现

场核查。请各地各有关企业认真做好相关准备工作，确保我市项

目入库工作顺利开展，并按时报省。 

（三）严格项目把关。要对项目的真实性严格把关，坚决防

止弄虚作假和骗取专项资金行为。 

附件：1．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2020年省级促进 

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入选 

项目库的通知 

2．省通知相关附件 

          3．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印发促进经济发展专

项资金支持项目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（粤经信规

字〔2018〕3 号） 

 

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19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吴学明、陈彬，电话：2251361，电子邮箱：

mzsjsk@meizhou.gov.cn） 

 

 

 

抄送：梅州市财政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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